南区公司所辖万达广场照明灯具集中采购项目简报
招标名称：南区公司所辖万达广场照明灯具集中采购
合同时间：2024年5月1日至2025年4月30日止，共1年（具体时间依广场实际待定）
标段划分：本次招标共分1个标段，包含南区公司所辖广州、深圳、南宁、长沙、南昌、厦门、福州、武汉8城市公司的万达广场
合同形式：定标后，单店按需与中标单位签订合同
合格资审标准（硬性要求）
1、有效的营业执照，不得以分公司或非独立法人的个体户参与投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2、注册年限：3年以上，不晚于2021年2月注册；

3、注册资金：人民币500万（含）以上（非近一年内增资）；

4、近三年年平均营业额：不少于500万；

5、类似项目经验：近三年内作为独立中标人成功地和实质上完成的类似项目业绩不少于3个。类似项目指：框架合同不低于200万元，或单项合同金额不低于50万元的灯具合同；

6、公司经营范围：需具备照明器具制造、照明器具销售、生产、销售照明灯具、照明电器、照明设计、灯具安装等经营范围其中一项或多项相关经营范围；

7、资质要求：①万达集团品牌库内材料设备类→工程材料设备类→工程灯具类供方；②非万达品牌库供方，应为中国照明电器协会理事单位、且获“光明奖”评审中2023年度中国照明灯饰行业年度品牌top10或2023年度中国照明灯饰行业智能照明品牌top10或2023年度中国照明灯饰行业商业照明品牌top10品牌；

8、产品认证：产品须具备3C认证，需满足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

9、供方承接能力需满足南区公司所辖8个城市公司7省（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海南）万达广场照明灯具项目实施要求；
10、履约情况：在递交申请文件前3年内争端和诉讼已经全部按照该合同的争端解决机制解决，对申请人无新的上诉；目前没有悬而未决的诉讼；
11、同时不得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1）被责令停业的；

（2）被暂停或取消投标资格的；

（3）财产被接管或冻结的；

（4）在最近三年内有较大安全事故及治安问题。

12、公司要有一定规模的仓库，有一定运输车辆或合作的物流，要有货物配送方案。
服务要求：
1.严格执行国家现行有效的质量标准制造和提供合格产品。所供产品由于质量问题所造成的所有损失由投标人全权负责；
2.必须提供有效的主要材料及辅料的质检证明资料和技术资料、行业认证等质量文件。
3. 中标后立即与招标人有关部门办理相关的业务手续，签订合同及时备货；
技术要求：
符合国家、行业和省、市地方相关标准，按其中最高标准执行。
付款方式：

经甲方对照核实上月应付商品价款确认无误后，乙方应及时出具同等额度的合格专用发票并向甲方实际交付。甲方自收到乙方出具的合格专用发票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通过转帐等方式支付应付商品价款。
如乙方向甲方开具增值税发票，经甲方复验时发现该发票为作废、被红冲、发票开具方被认定为走逃（或失联）企业等情况导致甲方无法通过复验的，甲方有权立即暂停付款，并通知乙方在五日内完成对应金额发票的换开，否则乙方需按照无法复验发票对应增值税额及附加税额的两倍承担违约责任，并且甲方有权在后续应付乙方对任一款项中予以扣除。
